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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广 东 省 排 球 协 会  
 

 

2020 年广东省“广东巨隆杯”（开平） 

男子排球联赛竞赛规程 

一、主办单位： 

广东省排球协会 

二、赞助单位： 

广东巨隆公司（开平） 

三、支持单位： 

    广东省体育局  

         广东省篮球、排球项目管理中心 

         广州瑞杰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

四、承办单位： 

       开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

五、比赛时间和地点： 

比赛时间：2021 年 1 月 1-3日 

比赛地点：广东省江门开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 

六、竞赛组别： 

成人男子组 

七、参加单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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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以地市为单位组队参赛。 

（二）台山市、开平市可独立组队参赛。 

（三）各地市、区的高校可代表其所在的学校或者地市组队参赛。 

八、参赛及报名办法： 

（一）参赛队员的年龄必须满 18 周岁以上（广东省青年队队员

除外）。 

（二）参赛运动员必须是身体健康，适宜参加本项目比赛，并自

行购买比赛期间“人身意外保险”（含往返），否则，后果自负。 

（三）参赛运动员必须是所在地市、区或学校的工作人员、居民

或在校学生，不得临时从外省调入组队参赛。但各参赛单位在组队时，

可从外单位（省内）租借两名本省户籍运动员作为本单位参赛运动员

（如承办单位所在地市组队参赛则允许租借三名）。如运动员在所在

地市、区工作或读书，其原籍所在地又未报名或不需要其参赛，则可

代表所在地市、区参赛，不列入租借范围。 

（四）各地市输送到省青年队或高校就读的运动员，可代表原地

市报名参赛，但其原籍必须是在所代表的地市。 

（五）各地市、区参赛运动员的户籍必须是所属的地市、区。如

运动员户籍不在所在地市、区，则以购买“三金”或当地体育部门（学

校）开具其确定是在当地工作或读书的证明为准。 

（六）现役省一队队员参加过全国联赛的运动员不参与本次比

赛。 

（七）各参赛队每队可报领队 1 人，教练员 2人，医生 1 人，运

动员 18 人（到赛区后交确定名单 12 人），限报 16 队，额满即止。 

（八）各参赛队于 12 月 18 日（星期五）前将报名表填写好发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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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省排协邮箱 gdspqxh@163.com。联系人：王文娟 13602499169 ，一

经报名，名单不得更改;需要安排食宿的队伍，请在报名表上填写详

细人数，否则不予办理。 

九、竞赛办法 

（一）比赛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《2017—2020 排球竞赛规

则》和修改规则。 

（二）比赛采用五局三胜制，前四局每局 25 分，当比分 24:24

时比赛打至某队领先 2 分为止，决胜局打至 15 分并领先对方 2 分者

获胜。 

（三）如报名参赛队伍数量超过 12 支，第一阶段比赛采用三局

两胜制，前两局每局 25 分，当比分 24:24 时比赛打至某队领先 2 分

为止，决胜局打至 15 分并领先对方 2 分者获胜。第二阶段则采用五

局三胜制。 

（四）比赛拟分两阶段进行（具体竞赛办法待报名结束后再确

定），第一阶段比赛，采用分组循环赛的办法决出小组名次；第二阶

段则采用交叉淘汰附加赛的办法决定名次。 

（五）每场比赛的双方运动队，必须提前半小时达到比赛场地，

并到记录台报到。赛前，比赛双方须把运动员的身份证交到记录台，

经检查核对无误后才能上场比赛。 

十、报到 

（一）报到时间：2020 年 12 月 31日上午 12:00前 

（二）报到地点：由广东省排球协会办公室另行通知。 

（三）各队报到时必须上交参赛运动员学籍、户籍、购买“三金”

或当地体育部门（学校）开具其确定是在当地工作或读书的证明复印



4 
 

件并在参赛承诺书上签名，否则不准参赛。 

十一、分组办法 

 如报名参赛队伍数量是 16队，则采用以下办法进行分组：以 2019

年广东省男子排球联赛前八名的成绩为依据，采用蛇形分组办法将参

赛队伍分为四个小组，如前八名中有未报名参加本次比赛的队伍，则

按名次依次递补。其他报名参赛队伍则通过抽签落位的办法分别落到

相应的组别及组中位置上，具体分组办法待报名结束后再确定。 

十二、排列名次办法 

（一）如比赛采用单循环赛办法，则按以下办法排列名次： 

1.在同组比赛中获胜的比赛场次数量，胜场多者排名在前。 

2.如果参赛队在 12 支以内时，则第一阶段采用五局三胜制，每

场比赛结果为 3:0、3:1 时，胜队积 3 分，负队积 0 分；比赛结果为

3:2 时，胜队积 2 分，负队积 1分；当两队或两队以上胜场数相同时，

积分多者排名在前。 

3.当两队或以上比赛积分仍相等时，决定名次顺序为：C 值，A

（胜局总数）/B（负局总数）= C 值；Z 值，X（总得分数）/Y（总

失分数）= Z 值；当两队 Z 值仍相等时，两队间最后一场比赛胜者名

次列前；当三队或三队以上总得失分比值（Z 值）仍相等时，则仅在

该相关队之间的比赛采取前述第一条和第二条的标准确定名次。 

（二）如第一阶段比赛采用三局两胜制，排列名次则采用下列办

法：在循环赛中，胜一场得 2分，负一场得 1 分，积分高者名次列前；

如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，采用下列办法决定名次：A（胜局总数）

/B（负局总数）= C 值，C 值高者，名次列前。如 C 值相等：X（总

得分数）/Y（总失分数）= Z 值，Z 值高者名次列前。如 Z 值仍相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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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通过抽签办法决定名次。 

第二阶段比赛采用交叉淘汰附加赛的办法决定名次，即 A组第 1、

2 名与 B组第 1、2名决 1-4名；A组的第 3、4名与 B组的第 3、4名

决 5-8 名。 

（三） 如报名参赛队伍数量是 16 队，第二阶段比赛则采用下列

办法决定名次：各小组第一名的四支队伍通过抽签落位后，采用交叉

淘汰附加赛的办法决出 1-4名。各小组第二名的四支队伍采用同样的

办法决出 5-8 名。 

十三、服装 

各参赛队的运动员服装颜色必须统一，并按规则要求印制号码，

队长服装要有标志，自由人的服装颜色要有区别。 

十四、比赛用球：MiKasa 

十五、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： 

录取前八名，前八名运动队颁发奖杯一座并给予交通补贴，每队

2000元。 

十六、关于申诉 

如有申诉，申诉时必须提交有领队签字的书面材料，同时交纳

2000元申诉费（胜诉则退回），否则，不予受理。 

十七、赛事疫情防控要求 

（一）比赛期间，队伍防疫责任人要对其参赛人员进行晨检、午

检，及时发现、报告和处置异常情况。 

（二）全体参赛人员、裁判员往返赛区途中和离开体育馆后，须

全程科学佩戴口罩。运动队、裁判员须自备足量的防疫物资前往赛区，

如体温枪、酒精免洗消毒洗手液、抑菌洗手液、一次性橡胶手套、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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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性医用防护口罩等。 

（三）比赛期间（1月 1 日至 1 月 3日），参赛单位所有人员（领

队、教练员和运动员）仅允许凭通行证（胸卡）从体育馆正门进出，

实行体温检测准入制。体温合格方可进入体育馆并参加比赛；如体温

超 37.3℃则复测体温，如复测后体温仍不合格则取消本次参赛资格

并由医护人员送至定点医院排查。 

（四）本次比赛采用无观众形式进行，与比赛无关人员不得进入

体育馆、赛场（如家长、亲友等）。 

（五）除运动员处于检录及比赛、裁判员处于场上执裁期间以外，

所有人员进出酒店、比赛场馆和乘坐交通车须全程科学佩戴口罩。 

十八、参赛各队比赛期间所需费用一律自理，裁判员和

工作人员经费由主办单位负责。 

十九、仲裁和裁判员由广东省排球协会选派，不足部分

由开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选派。 

二十、赛前竞委会、领队和教练员联席会议的时间和地

点，另行通知。竞赛日程可在广东省排球协会网站查看。 

二十一、本规程解释权属大会，未尽事宜由大会另行通

知。 

 

 

 

广东省排球协会      

  2020 年 12 月 1 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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